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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 

养老机构激励型监管是监管方式的重大革新，通过引导、激励的方式实现养老机构的正向监管，增强监

管实效，聚焦创新驱动，护航高质量发展，以质促兴，以新致远。与传统的“命令–控制”监管相比，

其更具有自主性和开放性，强制性则有所减弱。当前，我国已在税收减免、建设补贴、运营补贴等领域

展开了养老机构激励型监管实践，但囿于养老机构传统的“命令–控制”监管的制约，而养老机构激励

型监管尚未完全法治化，导致养老机构激励型监管没有充分发挥其实效。基于此，应当对养老机构激励

型监管进行系统的法治构建，以整理治理为导向，细化监管责任，推动协同治理，注重监管实效、设置

程序、明确法律责任与救济机制，遵循和贯彻行政法治原则、信赖保护原则、正当程序原则，确保养老

机构激励型监管的有效实施。 
 
关键词 

养老机构，激励型监管，法律规制 
 

 

Research on Legal Issues of  
Incentive-Based Regulation  
in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
Weiyi Zhang 

School of Law and Business,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, Wuhan Hubei 
 
Received: February 3, 2026; accepted: February 28, 2026; published: March 20, 2026  

 
 

 
Abstract 
Incentive regulation for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represents a major innovation in regulatory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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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pproaches. By adopting guidance and incentive mechanisms, it achieves positive regulation of el-
derly care institutions, enhances regulatory effectiveness, focuses on innovation-driven develop-
ment, safeguards high-quality development, promotes prosperity through quality, and achieves 
long-term development through innovation.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“command-and-control” 
regulation, it is more autonomous and open, with reduced mandatory force. At present, China has 
carried out practices of incentive-based regulation for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in such areas as tax 
reductions and exemptions, construction subsidies, and operation subsidies. However, constrained 
by the traditional “command-and-control” regulation of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and the incomplete 
legalization of incentive-based regulation for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, such regulation has not yet 
given full play to its effectiveness. Accordingly,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legal construc-
tion of incentive-based regulation for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. Guided by holistic governance, ef-
forts should be made to clarify regulatory responsibilities, promot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, em-
phasize regulatory effectiveness, establish procedural rules, define legal liabilities and remedy mech-
anisms, and abide by and implement the 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ve legality, protection of legiti-
mate expectations, and due process, so a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incentive-based 
regulation for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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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引言 

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，为

养老服务领域监管的法律规制提供了根本遵循，明确提出“积极开发老年人人力资源，发展银发经济”，

并围绕养老服务供给、保障体系建设等作出系统性部署，强调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、完善民生保障

制度[1]。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，老年人口抚养比不断攀升，我国养老服务需求呈现爆发式增

长，养老机构作为社会化养老服务的核心载体，对其的监管直接关系到千万老年人的晚年福祉。在传统

监管模式中，政府是以行政处罚为理念导向的“命令–控制”监管，因过度依赖行政干预而抑制了机构

创新活力，导致“重形式、轻实效”的监管难题。在此背景下，激励型监管作为一种以引导、激励为核心

的柔性治理方式，逐渐被引入养老机构监管领域。其通过税收优惠、财政补贴、信用激励、公众参与等

多元化手段，以期激发出养老机构提升服务质量的内生动力，优化监管效能，实现从“形式合规”向“实

质合规”的转变。本文试图以养老机构激励型监管为研究对象，结合养老机构传统“命令–控制”监管，

研究养老机构激励型监管的前提条件及运行逻辑，从而建立相关法律保障体系，为养老机构激励型监管

提供法律方案。 

2. 养老服务机构激励型监管的现行立法 

从法律条文的分布来看，当前立法位阶较高的为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和《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，较

低的主要为各地区关于激励型监管的地方性法规。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关于激励型监管的相关法律条

文为第 39 条至 40 条，《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关于激励型监管的规定为第 5 条。关于养老机构相关激励

规范汇总如表 1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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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ble 1. Summary of relevant incentive norms for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
表 1. 关于养老机构相关激励规范汇总 

政策名称 相应条款主要内容 激励类型 

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 
(2018 年修订) 

第 39 条 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，并给予政策支持。 
第 40 条 国家养老机构投保责任保险，鼓励保险公司承保责任 

保险。 
政策支持 

《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 
(2020 年修订) 

第 5 条 民政部门应当建立养老机构信用评价制度，对表现 
优秀的机构给予奖励。 

信用评价、 
行政奖励 

《“十四五”国家老龄事业发展 
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》(2021) 

各地要根据本地实际，研究制定可操作的运营补贴等激励政策。 
提供差异化信贷支持，满足养老服务机构合理融资需求。 

税收优惠、 
信贷支持 

《关于中央财政支持经济困难失能 
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工作的通知》

(2023) 

各地可结合绩效考核结果对养老机构发放绩效补助，绩效补助 
总额不得超过当地向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实际发放基本养老 

服务救助金总额的 30%。 
绩效激励 

《海南省养老服务条例》(2023) 
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机构可以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、行政 
事业性收费减免和建设补助、运营补贴等优惠政策。养老 

服务机构用电、用水、用气享受居民价格。 

税收优惠、 
资金补助 

《关于进一步促进养老服务消费提升

老年人生活品质的若干措施》(2024) 
聚焦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需求，持续优化养老机构床位结构， 

落实养老机构优惠扶持政策，支持护理型床位建设。 财政扶持 

《黑龙江省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
条例》(2024) 

通过购买服务、合同外包、委托等多种形式，鼓励民间资本 
参与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和运营。 服务拓展 

《南通市养老服务条例》(2024) 

第 39 条 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，对符合

条件的养老服务组织给予相应的建设补助和运营补贴。养老服务

组织依法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。对与养老服务组织有关

的行政事业性收费，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予以减免。 

资金补助 

《昌吉回族自治州居家养老服务 
条例》(2025) 

第 15 条 居家养老服务机构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政策，用电、 
用水、用气、用热以及电视、电话、宽带网络等按照国家 

和自治区有关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。 
税收优惠 

3. 养老机构激励型监管的现实困境 

3.1. 激励型监管的法律规范体系不完善 

养老机构激励型监管的法律规范的标准、分类不统一。虽然国家层面出台了激励政策予以引导和支

持，但各地针对补贴对象、补贴类型、发放标准以及申请条件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。例如，在《广州市

民办养老机构资助办法》中规定“自有产权机构每张床位补贴 1.5 万元”“三星级及以上养老机构可享受

有关一次性补贴，其中三星级 5 万元、四星级 10 万元、五星级 20 万元”。而《深圳市民办养老机构资

助办法》中则规定“养老机构每新增一张床位的资助额度为 4 万元，分 4 年资助，每年 1 万元”。“五

星级养老机构按照 30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，四星级养老机构按照 20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，

三星级养老机构按照 10 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。”从中不难看出，虽然因地制宜的治理方式有其合

理性，但各地政策差异的跨度造成了资源的严重倾斜。经济发达地区或补贴力度大的区域，养老机构数

量多、服务优质、老年人选择空间大；而补贴不足的地区，养老机构的可流动资金匮乏、服务供给不足，

以至于接收老年人的能力有限，接收不到足够的老年人，盈利能力较弱，从而难以形成一个良性的运营

循环。如此背景下，容易造成补贴大的地区床位紧张，补贴小的地区空置率高，但服务水平难以满足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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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。甚至会因为补贴差异导致养老机构的人才流失，从业人员选择更高薪酬和更好的职业发展的地区，

而偏远地区机构则面临“招不到人，留不住人”的窘迫困境。 

3.2. 权利救济机制的结构性缺陷 

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具有一定程度的“弱势性”。对待老年人，养老服务机构和人员做到一如既

往、善始善终，并非易事。有些服务人员缺乏职业训练，甚至缺乏职业道德，侵害老年人权益的现象不

时发生，虐待老年人事件并非个案[2]。虽然激励型监管可以激励养老服务机构的正向发展，但激励措施

的性质认定存在法律争议，导致救济渠道不畅。对不予发放补贴、降低星级评定等行为，部分法院以属

于行政机关内部管理行为为由不予立案；行政复议中缺乏针对激励措施合理性的审查标准，最重要的是，

所有地方性法规都没有接受养老服务的权利主体以权利救济权[3]。此外，第三方救济渠道存在缺位问题。

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尚未建立独立的纠纷调解机制，因此养老服务机构所产生的纠纷很难得到公正、合

理的裁决。 

3.3. 监管主体权责配置失衡 

民政部门对社会养老服务机构的监管系养老服务事业健康、稳定发展的基础，民政部门的监管系规

范其合法经营的保障[1]。从纵向层面来看，监管主体权责呈现“权责倒挂”现象。养老机构的监管任务

高度下沉至县级民政部门，而与之匹配的监管资源、权限却严重向上集中，形成“责任无限、能力有限”

的失衡格局，直接制约了养老服务监管的落地效能，也埋下了老年人权益保障的隐患。县级民政部门作

为养老机构监管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几乎承担了全流程、高频次的监管任务[4]。这种“权责倒挂”的直

接后果，一方面基层监管因任务繁重、资源不足，往往只能完成“走过场”式的检查，难以深入排查机构

运营中的深层风险；另一方面也削弱了监管的威慑力，部分养老机构利用基层监管“力不从心”的短板，

存在侥幸心理，如虚报护理人员数量、缩水服务时长等，间接损害老年人权益。从横向层面来看，监管

主体权责存在“多头管理”现象[5]。民政部门负责星级评定、财政部门负责补贴发放、卫健部门负责医

疗服务激励，尽管多部门均承担监管职责，但缺乏常态化的牵头协调与数据共享机制，导致监管权责分

散、协同不足，既加重了机构负担，又形成了监管漏洞，与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存在差距。此外，

这种碎片化监管模式不仅违背“放管服”改革中“减轻市场主体负担”的要求，更直接影响养老服务质

量与老年人权益保障。 

4. 养老服务机构激励型监管的完善路径 

4.1. 完善养老机构激励型监管规范 

与“命令–控制”监管不同，激励型监管作为监管部门为实现特定监管目标，通过非强制性评价、

奖励或特殊待遇等方式激发市场主体自律合规，引导和鼓励市场主体自觉做出一定行为的法律调整方法，

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升监管效能，使监管不越位、不错位、不缺位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市场失灵与监

管失灵。激励型监管理念通过对养老机构等级划分制度的运用，将等级评定结果与资金补助、优惠扶持

等挂钩，引导和鼓励养老机构高质量发展[6]。同时，对于养老机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，应加大处罚力度

以贯彻过罚相当原则。例如，针对经营失范、考评不合格或多次被查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等情形，经责

令改正后养老机构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合格，鉴于机构主观过错及行为后果严重性，可在合理提升罚款额

度的同时增设责令停业整顿、责令关闭、限制从业等行政责任方式。通过增加责任方式、提升责任力度

等，进一步彰显监管威慑力。此外，鉴于首次现场检查在监管环节的重要地位，针对可能存在的民政部

门专业性不足问题，可确立民政部门与住房城乡建设部门、消防部门等协同现场检查机制。这既是对《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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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中“加强协同监管”要求的具体落

实，也能切实增强首次现场检查监管实效，为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奠定坚实基础。 

4.2. 细化激励手段的法律适用规则 

激励手段的法律边界本质是激励效能与公共利益的“平衡线”。唯有以比例原则为基准以法定程序

为框架、以责任机制为保障，才能破解“激励失度”与“监管缺位”的双重困境，让养老服务激励真正回

归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法定目的。声誉激励规则依托星级评价体系构建声誉约束机制。全国统一的指标体

系设定服务质量(40%)、安全管理(30%)、老人满意度(30%)三大核心维度，通过量化评分模型将抽象的服

务品质转化为可测量的声誉指标[7]。动态调整机制体现规制弹性，两年的星级评定有效期平衡评价稳定

性与市场流动性，期间若发生重大服务纠纷则自动启动降级程序，该设计通过“违法连带效应”实现民

事纠纷与行政评价的制度衔接，强化声誉激励的刚性约束。规则设计需嵌入法治约束要素，声誉评价环

节需建立异议复核程序，保障机构的陈述申辩权，符合比例原则与权利救济原则的核心要求，最终实现

激励机制与法治原则的有机融合。 

4.3. 重构多元化权利救济体系 

明确激励措施的可诉性，将拒绝给予激励、违法撤销激励等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，法院审理

时应审查目的正当性、手段必要性、结果均衡性三重标准。建立行政复议与第三方调解的双轨救济通道，

对星级评定、补贴金额等争议，可先经行业协会调解，调解不成再申请行政复议。设立激励措施审查委

员会，由法学专家、养老服务学者、老年人代表组成，对激励措施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独立评估，评

估意见作为复议、诉讼的重要参考。同时，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等外部监督力量的作用，如鼓励公众对激

励对象的违规行为进行举报，对举报属实的给予奖励。最终实现激励机制与法治原则的有机融合。 

4.4. 优化监管主体权责配置机制 

从纵向分权方面入手，明确省级民政部门负责制定激励标准，市级民政部门负责统筹协调，县级民

政部门负责具体实施，建立标准制定、资金保障、执行监督的三级权责体系。从横向协同方面入手，建

立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，由民政部门牵头，财政、卫健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参与，每季度召开会议协调解

决激励措施实施中的问题，会议纪要具有约束力。在资源保障方面，将激励型监管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

算，按养老机构床位数量的 2%配备专职监管人员，确保激励措施落地有人员、有资金、有保障。 

5. 结束语 

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，为优化养老机构监管效能，积极回应机构养老服务需求，驱动养老机构创新

发展，引入具有正向作用的激励型监管极为关键。传统的监管模式受限于集体行动悖论的共益权规制[8]，
难以激发自身主动性；而激励型监管则是一种以鼓励、引导为核心的柔性治理模式，以多元协同主体架构，

为养老机构监管提供体制保障；以创新、灵活化的激励型措施，为养老机构激励型监管提供行为支撑；以

明确、多样的程序机制，为养老机构激励型监管提供实现渠道；构建多主体共担责任的机制，促进养老

机构激励型监管发展。总体而言，养老机构激励型监管要想长远发展，需从完善监管规范、重构多元化

权利救济体系、优化监管主体权责配置机制等方面整体协同推进，为养老服务机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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